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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捐獻行為的中國文化困境 
 

張陽卉 * 

 

摘要 

 
在中國文化中，保留個人軀體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這

導致醫學教學和科研中的屍源短缺現象成為制約醫學發展的

一大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一直被各界認為是阻礙遺體捐獻的根

源，但本文基於訪談和文獻分析，發現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遠

較傳統文化的影響更為複雜，其核心問題在於子女與父母在看

待身體、死亡和“孝”上存在的多元價值觀衝突。價值觀衝突

的文化根源不僅是多數研究指認的儒家傳統文化，而是一個包

含著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相互交融和衝

突的複雜問題。同時，兩者雖然在觀念上存在矛盾衝突，但所

追求的終極目標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實現人的“尊嚴”。 

 

【關鍵字】遺體捐獻 身體觀 死亡觀 孝文化 

 

中國遺體捐贈開展較晚，至 90 年代後，才在南京、上海、北

京及揚州市開始較大規模地接受志願者的遺體捐獻。（柏寧、孫

福川、岳長紅 2005，59）而筆者通過對南京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志

願者的訪談發現，南京至今登記的捐獻者有 7,400 餘例，但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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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遺體捐獻的僅有 1,000 餘例。其中，不僅捐獻數量較少，而

且即使捐獻者自身同意，也難以得到其家屬的支持。由此可見，

從捐獻登記、確認捐獻到完成遺體捐獻行為都包含著捐獻者及其

親屬的潛在“鬥爭”。 

那麼，是不是由所謂的傳統文化所致？以往研究大多將之視

為根源。柏寧等人認為以“仁”為本、以孝親倫理為內核的道德

型文化的影響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具體表現為“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完膚”、“厚葬”的傳統倫理

觀，將不仁、不法者屍體殘害的封建法典以及“落葉歸根”、“死

得全屍”、“入土為安”的傳統死亡觀。（柏寧、孫福川、岳長

紅 2005，59）張安勇等人將遺體捐獻瓶頸的形成歸因為社會、遺

體接受單位和遺體捐獻者及家屬三大方面，在社會因素中也涉及

到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親屬“讓死者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使

遺體捐獻舉步維艱。（張安勇、崔益群、吳偉風 2009，101-102）

陳來探討儒家的身體意識與當代器官捐獻倫理之間的關係，認為

儒家文化使家屬認為完整保留親屬遺體是對親屬的尊重，也是生

者對死者感情的體現，遺體的虧損是對死者的不敬，還會帶來或

引起對生者的不吉利。（陳來 2013，61-68）這些觀點有強大的

文化根源和邏輯支撐，為了驗證這一問題，筆者有幸與南京遺體

志願者協會取得聯繫，訪談了六位遺體捐獻志願者（在下文中簡

稱“志友”），該群體成員年齡多在 50 歲以上，處於退休狀態，

多經歷過紅色革命戰爭年代(Chinese Revolution)1，有的是中國共

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黨員，或在退休前從事過組織工

作。同時，為了使樣本更具代表性，筆者也路訪了若干想要捐獻

遺體以及拒絕捐獻的不同年齡段人群。 
 

 

 
(1) 主要指 1949 年至 1979 年，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教授將這段時間定義為中國革

命時代。等同於毛澤東時代(Mao Zedong era, 1949 年 10 月 1 日 - 1976 年 9 月
9 日)。參考 Fairbank，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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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矛盾與統一 

 

從筆者的實地調研和訪談結果來看，捐獻者與其家屬雖存在

觀念上的矛盾，但兩者的終極追求卻是一致的。 

從矛盾的一面來看，遺體捐獻行為主要包括兩大衝突點： 

首先，子女與想要捐獻遺體的父母在看待身體和死亡上存在

價值觀的差別。對於父母而言，首先死亡是人生的必經階段，身

體只是一個物質，死後便隨火化灰飛煙滅，不具意義和價值，但

遺體捐獻卻能使人的精神價值得到延續。但對子女而言，親人的

死亡只是其生命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身體不止是一個物化的載

體，更是一個承載靈魂的存在物，承載著他們逝去的親人的靈魂。

有多位受訪者表示，即使將火化後的骨灰撒到長江也無妨，但是

卻拒絕捐獻親屬的遺體。由此可見，“入土為安”的觀念開始有

了一定轉變，這可能也與國家相關政策有關，但有一個好的、安

定的去處，仍是對死者死後最基本的尊重。而捐獻遺體既破壞了

遺體的完整性（楊儒賓 1999，3），又讓死者死後還要面對刀、

血，分割身體，無安身之處，十分殘忍，“就是有一種死了都不

能安身的感覺。”因此，子女在父母去世後主動將遺體捐獻的情

況幾乎是不存在的。 

其二，雙方在對待“孝”的定義上也存在分歧，尊重父母意

願的“順”與保留父母遺體完整性的“孝”存在力量上的衝突。

家屬將保留親屬身體完整性與“孝”相結合的觀念 2，認為安置

好父母的遺體，保留其完整性是“孝”的表現，反之，如果連父

母的遺體都不能完整安置好是極為“不孝”的。但在父母的觀念

中，“孝”應體現在尊重其意願，並且盡孝應該體現在父母在世

時，而不應在其死後消耗大量時間、精力、物力，“做給別人看”。 

 
(2) 傳統中國的“聯繫性思維方式”在諸多兩極之間建構相互溝通或交互滲透

的關係，將保留身體完整性與“孝”相聯繫是有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參考
楊儒賓，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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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為捐獻者的父母和子女存在這兩方面的觀念衝突，但

最終目標都是追求人的“尊嚴”。對父母而言，身體只具有生物

性價值，死後便因個體的消亡而失去價值，因此通過捐獻遺體的

方式來提高個體的精神價值，能夠實現其“尊嚴”。對子女而言，

身體具有先天性的文化內涵，通過一系列喪葬儀式可以實現人有

“尊嚴”的離開現實世界。因此，雖然從表面上看，兩者存在觀

念上的矛盾，但是其最終都追求人的精神價值，實現人的“尊

嚴”。下文將詳細闡釋兩個核心矛盾。 
 

二、身體和死亡價值觀的衝突 

 

如何認識身體和如何判定死亡是人類社會永恆的話題，醫

學、宗教、倫理等各個領域都試圖為之下定義。筆者認為，父母

與子女在這一問題上也存在著唯物主義死亡觀、毛澤東時代所留

存的革命身體觀與世俗傳統的倫理道德之間的激烈衝突。 

由於筆者所調研的遺體捐獻者所身處的時代具有特殊性，年

齡大多在 50 歲以上，多數出生在左傾共產主義文化統領一切的歷

史時期，在這種話語和價值觀教育中長大，在工作時也多擔任幹

部，有不少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因此他們對於身體和死亡的

認知具有高度一致性。在看待身體和死亡的觀念上，他們既具有

毛澤東時代留存的身體觀、唯物主義死亡觀，又有很強的傳統集

體主義觀念。 

革命身體觀在 50-70 年代是最為主流的社會觀念，集中體現

在毛澤東於 1944 年 9 月 8 日在張思德同志追悼會上發表的題為

《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周夏奏 2008，45）：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

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

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

還輕。……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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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後我們的隊伍裡，

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做過一些

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

為一個制度。用這樣方法，寄託我們的愛死，使整個人

民團結起來。（毛澤東 1964，905-906） 
 

在這段話中，體現了毛澤東時代身體觀中的三個層面。首先，

唯物主義的死亡態度，承認死亡的必然性，這自然就懸置了身體

滅亡的問題，而直接開始探討第二點，即死亡的價值性，反映在

其生前的貢獻。毛澤東將偉大的死亡等同於“為人民”的死亡，

即提出為了國家和人民做出有益貢獻的人即便死去也是“重於泰

山”的，這自然又忽略了身體被消滅的殘忍，不管身體遭受了什

麼傷害，只要是對人民有意義的，那麼犧牲“小我”也是值得的。

這與孔子所謂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語義上相符，在

革命時代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身體觀也存在必然性，要保

衛黨、保衛國家就需要革命者做出“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

而第三點，是為了確認死亡具有偉大意義所需的儀式性——開追

悼會，也是再次向人們確認了只有為了人民而死，死亡才是有意

義的。各個黨支部、國家單位、事業單位都會組織追悼會以追悼

對社會做出有益貢獻的死者。 

以上三點在筆者的實地訪談中均得到了體現。首先，“志友”

認為死亡只是人生的一個必經階段，任何人都需要經歷，不必恐

懼，也不必過多置辦，順其自然便可： 
 

王爺爺
3
：我講這個生老病死，寫這個預囑，是自然

規律，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抗拒的。 

 
他們往往認為身體不過是一個軀殼，並且由於火化政策，身

體化為骨灰之後更是沒有分別，甚至可能會在處理過程中出現疏

漏，骨灰只不過是給家屬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以便掛念。若是要被

 
(3) 王爺爺：1934 年生，現 83 歲，任體育老師 39 年，後到南京工業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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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記住，更加應該提高精神價值，而遺體捐獻則是變相使死亡“增

值”，不僅不會讓家屬無處可弔唁，而且能夠讓更多的人為其精

神感染，進而推動醫學事業的發展、進步，對於他們自己來說，

也是離開人世前一大令人欣慰之事。這也就體現了第二點，死亡

的價值性。當筆者問及“為什麼會遺體捐獻”時，“志友”們首

先表示，這是為醫學做貢獻的好事，是死後仍然能夠為社會奉獻

的事情，是很有意義的。在南京遺體捐獻志願者表演的詩朗誦中，

他們也著重強調為醫學做貢獻、救死扶傷的觀點： 

 
助力醫科大學，教研再上新水準，省錢、省事、省

力又省心，利國、利民、利自己。 

人生一世多磨難，臨走奉獻功德圓滿，三補兩獻鑄

就華章，相助醫學慈懷德善，披肝瀝膽救死扶傷，天行

仁道國祚運倡，萬古敬仰世代流芳。 
 
從上文可以看出，他們首先肯定了西式醫學所具有的科學

性，不認為在人身上動刀子是“不好的”，這與近代以來崇尚“科

學”離不開關係，使這群人對身體的認知更偏向於生物性的，而

非文化性的。他們肯定解剖醫學對於醫學發展的重要性，而解剖

醫學的發展使得死亡成為人類觀察自身的一面鏡子，死亡不再是

生命的終點，而是認識生命的起點，具有一種經驗的獨特性質和

根本價值（余成普 2014，136），因此強調了遺體捐獻是為現代

醫學科研做貢獻的好事，是犧牲“小我”而有利於“大我”，利

國利民的表現。同時由於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死亡就具有了

國家層面上的偉大意義，因此也有利於自身價值的體現，提高了

死亡的精神高度。這與黨從革命時期以來宣傳的死要“重於泰

山”的價值觀一致。筆者了解到，媒體也會對“志友”群體的行

為以媒體的形式宣傳；政府也時常在一些表彰大會上對其精神進

行嘉獎，凡此種種都強化了遺體捐獻者對於自身捐獻行為是“為

人民”的崇高性的肯定，因此精神崇高性反過來作用於遺體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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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他們在說服子女時也大多採用理性的方式，告訴他們這

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Q：當時（子女不同意您捐獻時您是）怎麼跟他們講

的呢？ 

L：我跟他們講道理啊，我們這個遺體捐獻，從這個

殯葬改革開始，大家講的基本上就這樣的，你身體火化

了有什麼意思呢，就一把火，你想想，最後生病的人好

多。我們國家的醫學，跟國外比，你們小孩也知道，國

外怎麼怎麼樣，人家看病好。但是我們中國人，沒有解

剖這個。我們把自己的遺體捐獻了，對自己也好。就是

對你們小孩也好，我們走了以後，給你們節省啊。而且

我們國家的土地資源，很緊張了吧。以後你們都要生存、

吃飯，沒有土地，你們吃什麼，你說買了一塊地搞一塊

碑放著幹什麼啊。我們講，你們一代兩代還回去看，後

面就不會啦。到了以後，我們的孫子、子孫，擺了個地

方還浪費了。 

L：她說遺體捐獻啊，是利國利民利自己，我想想是

啊，這樣真的蠻好的。我想想我們苦了一輩子，為了社

會主義一輩子做的貢獻，活著做了貢獻，死了也要做貢

獻。 

 
上述兩位遺體捐獻者均談及“為社會主義做貢獻”、“死了

也要做貢獻”、“奉獻給所需要的人”，而這兩位遺體捐獻者均

是經歷過毛澤東年代的，一位長期在工廠中從事組織工作，一位

原是體育教師，同時也是共產黨員，退休後擔任工會主席，接受

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對身體的認知偏向唯物主義，最重要

的是對於黨和國家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因此即便是死後也希望能

夠為國家做貢獻。筆者認為，這深受毛澤東關於身體觀的教育影

響，對於死亡的精神性價值十分重視。 

對於第三點，雖然毛主席認為需要給對社會做過有益貢獻者

開追悼會，一方面以感恩、表彰他生前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也

表示生者對他的追思。但是被訪者王奶奶卻表示不需要開追悼

會，也不用設置靈堂，可以看出她對於死看得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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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沒有設靈堂什麼的，那子女以後想要祭拜一下

你們怎麼辦呢？ 

王奶奶 4：我們有紀念林啊，我們還有電子平台，現

在電腦一打開馬上就有了。講得不好聽一點，現在科學

也發達了，照片什麼都可以留下來了。 

駱奶奶 5：現在你就算買了一個墳，過段時間土地遷

移，也找不到的，像我們這個紀念林是不會動的，是永

久性的，這塊地，15 畝，是南京市買下來的。 
 

這不僅是王奶奶一個人的想法，她的許多朋友都有此意，並

且有些已經將想法寫入遺囑或落到實處。他們認為被後代祭奠並

不一定需要追悼會、靈堂等繁瑣的儀式，通過紀念林、電子平台

等也可以實現對他們的追思，既便捷又省力，不受時空的限制。 

但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頭腦中也存在著非常強烈

的集體主義觀念，即“捨小我，為大家”，為國家、為人民做貢

獻，讓死亡具有國家層面上的偉大意義。這不同於將身體隨意處

置，而是有固定的去向，即捐獻給集體，體現的又是一種極為傳

統的觀念。 

因此，捐獻者的頭腦中既存在唯物主義觀念、毛澤東時代所

留存的身體觀念，又存在較為傳統的集體主義思想。 

捐獻者與家屬之間的矛盾核心在於，我從實地研究中發現，

這一代人的子女們較少受到毛澤東時代身體觀念的影響，同時有

學者指出，子女在面對父母的死亡時映射出的仍然是存在頭腦中

最基本、影響也最為深刻的觀點，即當地的喪葬文化風俗傳統和

保留身體完整的傳統觀念。（余成普 2014，135-136）因此，在

處理親人遺體時，不管他們是否受到現代醫學科學的教育，他們

都更傾向於採用當地普遍的喪葬儀式。死亡比生育和婚嫁更要遵

循不斷循環往復的既存行為模式，也就是說，人們在很大程度上

應該按照既定的儀式操辦喪事。(羅梅君 2001，391) 而喪葬儀式

 
(4) 王奶奶：1937 年生，現 80 歲，中學體育老師。  
(5) 駱奶奶：南京市鼓樓區遺體捐獻志願者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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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社會中具有獨特的文化意涵和重要的社會功能。林耀華先

生從功能論的角度論述喪禮有助於維繫父權統治的社會秩序。（林

耀華 2000，151）楊懋春認為“在所有儀式中，父母的喪葬儀式

和祖先的祭祀儀式最重要。”(楊懋春 2001，87)，“它是一種獻

祭儀式，是對家庭綿延不絕的意識。” (楊懋春 2001，90) 而身體

在喪葬儀式中所具有的文化象徵意義使得對於身體的處理十分重

要。 

首先，子女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物質載體，死後仍然保持著一

個人的本質，這種身體觀、死亡觀可以在喪葬文化中得到反映，

傳統喪葬文化中設靈堂、開追悼會等需要有遺體或骨灰在場開展

的儀式性活動，此時身體便扮演著死者靈魂的載體，相當於一個

象徵物。人類學家在描述葬禮時通常把身體作為象徵符號。許烺

光把逝去的祖先看作人格神，後人通過喪葬儀式使其在靈魂世界

安然無恙地生活；通過祭祀，後人與祖先進行交流；嬰兒的出生

及家庭教育乃至學校教育都是對祖先的學習；祖先是仁慈的，從

不加害子孫，因此，家族成員的生活和家族命運籠罩在祖先的蔭

庇下。“體面的葬禮對亡人和對亡人的親屬同樣重要。舉行葬禮

時親屬們對亡人應盡的義務，是家族平安，人丁興旺的保障，是

親朋好友溝通關係的橋樑，也是顯示家族社會地位的有效方法。

葬禮同時也是為了保證死者的靈魂去靈魂世界的途中一路平安，

保證靈魂在靈魂世界安然無恙。”(許烺光 2001，15) 因此，在子

女的觀念體系中，通過完成被世俗社會認定的規範的葬禮才能保

證死者靈魂無恙，而由於身體是靈魂的物質載體，保證身體的完

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同時，這種觀念伴隨著儀式代代流傳，使人們即便沒有接受

過系統的死亡觀教育，也能夠在參加他者葬禮的過程中逐步形成

對傳統喪葬文化的認知，而這種潛意識中的文化觀念更為深刻。

可以看出，與父母相反的是，子女更強調的是喪葬儀式的文化性

而非生物性。人的死亡與動物的死亡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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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相應的社會信仰、情緒變化以及隨之的儀式性活動。也就是說，

機體的生物現象並不是死亡的全部，人們還將一系列複雜的信

仰、情感和行為加諸這個只與機體相關的生物現象，從而使它具

有了獨特的性質（羅伯特．赫爾茲 2011，16 及 61）。“他只是

停止呼吸了，離開人間然後到天上看著我、保佑著我”，死亡在

我們的社會中並非意味著生命的終結，而可能是生命的另一種存

在形式（郭于華 1992）。 

其次，死亡，無論是在何種意義上，都不僅僅是個體生理功

能的消失，而是一個家庭、親屬乃至整個社區的悲劇，處理身體

並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擴大到整個家庭、社區的事件。（余成

普 2014，135）輿論對於本該是由個人意志決定的遺體捐獻具有

極大的影響力，動作（表演）相對於信仰在喪葬儀式中更具有重

要性。在一個人的葬禮上，不僅需要其子女出席，還有具有血緣

關係的直系、旁系親屬，具有地緣關係的鄰里以及通過社會網路

聯結而存在“關係”的朋友、同事等。“在中國的喪禮中，一般

的觀眾扮演著一個主動的角色，他們與受聘的專家一起創造一場

儀式表演。社區成員同時是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他們在儀式的表

演中同時扮演著主導者和觀眾的角色。專家、服喪者和社區成員

等在儀式中的恰當表現，都與每一個相關的人有著密切的關

係。……參與者的內在狀態、個人信仰和傾向，基本上與儀式是

沒有關係的。”（華琛 2003，102）這些人都會對遺體的處理方

式進行評價，因此，子女需要完成一套完美的葬禮“表演”以在

眾人面前展示對死者的緬懷和敬意，這也是多地出現“厚葬重

殮”的原因，是“做給別人看的”。輿論評價對於在世的子女、

家庭都存在持續、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面，對於死者身體的不恰當處理，在中國可以理解為

身體不完整或者棄屍荒野，是剝奪了死者作為人有尊嚴地離開這

個世界的最後過程，將會給死者靈魂帶來不安以及引來他們對生

者的報復，這種觀念即使在現代中國（甚至日本）依然被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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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Daar 1998，19；Ohnuki-Tierney 1994，35(3)；Lock 1999，

31；Ikels 1997，38；唐媛 2008）。郭于華指出中國的民間傳統的

喪葬活動是有文化意識結構作為其內在支援的一套行為體系，她

從中離析出一種二元的文化結構，即生—死、人—鬼、陰—陽兩

個世界的相對存在與相互通達。（郭于華 1997，148）她認為，

“民間傳統喪葬禮俗及其生死觀念的深層文化內涵是對另一個世

界生活的依賴和對於永生的渴望。它們將對死亡的確認與恐懼驅

趕出意識範圍之外，使人在‘終有一死’的巨大陰影下積極樂觀

地活著。如果說喪葬儀式的社會功能在於使社會、集體得到鞏固

完整，那麼它的心理功能則在於使人的精神得以完整，使人的感

情得到平衡它助人渡過生命的緊要關頭，走完整個生命過程，從

此意義上說，喪葬禮俗可以說正是傳統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濟渡生

命的舟船與橋樑。”（郭于華 1997，175） 

而子女對於父母遺體的不恰當處理也被社會定義為“不

孝”，人們強調在世的人與死者之間存在親屬聯繫的延續性，相

信祖先可以代表在世的後代與神靈交往，這是促成中國人所奉行

的複雜的喪葬儀式的演化過程的一個必要的誘因。“對儒家來

說，死亡事件的社會價值在於其能教導個人學習孝道，孝道是明

清時期強調家庭取向的中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念。”(Rawski 

2004，142）筆者將在下文中詳細闡述兩者在“孝”文化上的衝突。 
 

三、“孝”文化的衝突 

 

通過實地訪談，筆者發現父母與子女在何為“孝”觀點上存

在著顯著的衝突。為什麼在中國很多人會將捐獻遺體與“不孝”

聯繫在一起呢？筆者認為，有一系列複雜的原因，具體如下： 

其一，大眾對於遺體捐獻制度存在誤解，遺體捐獻是自願、

無償的，沒有任何制度上規定的報酬，提供給一些困難家庭的慰

問金或者補助金並不屬於買賣性質。而大眾卻道聽塗說，歪曲、

擴大慰問金的數量和性質，誤以為捐獻遺體表面上無償，實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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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由此，民間輿論往往將“捐”遺體轉變為“賣”遺體，父

母的自主捐獻行為被誤解為子女為了獲取金錢利益的商業行為。

在訪談中，有多個案例涉及家屬將“志友”遺體捐獻後受到輿論

抨擊： 

 
駱奶奶：而且外界的輿論實在太大了，下關有一戶

人家，因為受不了了，就搬走了。她把她愛人捐掉了，

門口鄰居就講她，把她愛人賣掉了，拿了錢了這樣。啊

呀，人家都罵她。 

Y：對於年輕人來講，不是說他們不讓，是外界的輿

論壓力太大，就外面這些群眾對遺體捐獻的認可度很低

的。就覺得你把父母的遺體給賣掉了，甩掉了。 
 
這種極為負面的輿論給仍在世的子女的身心都造成了極大

的壓力，但不能否認的是，確實存在一些不孝順的，只在乎金錢

利益的子女，因以為捐獻父母遺體可以得到報酬而來詢問，負責

人駱奶奶就與筆者談到了這樣一次使其十分尷尬的經歷： 
 

駱奶奶：……那個老人呢就是想捐，然後她女兒就

說，‘還有一點我想問，捐了以後有沒有回報？’。我

就跟她講，‘我們這個是無償的捐獻沒有回報’。然後

她說，‘那你不要講，你肯定知道的，我們同事就講，

那邊有人捐了以後有錢拿。’我就說，‘沒有這個事情

的，如果有，那也是他家裡比較困難，最後給了他一點

補助金，或者說慰問金，這是可以’。她就說，‘那你

是瞞著我的’。那我說，‘我做了這個 20 年了，有的話

我肯定跟你說了，沒有我跟你說了那是不行的。沒有的

我怎麼給你講，你不捐就不捐，我是尊重你的意思的’。

那她媽媽講了，‘你名片給我，我還是想捐的’，那那

個女的說，‘我還是要考慮考慮的。我回家還要問問那

兩個。’ 
 
可以看出，這位女士始終堅持認為捐獻遺體是有報酬的，因

此來詢問，而當得知並沒有報酬就表示需要再考慮，捐獻意願下

降。這類人的存在使大眾有對制度產生懷疑的現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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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由於毛澤東時代的身體觀念不被子女理解，捐獻遺體

這種與傳統思想相悖的行為會被子女誤解為父母變相批評其“不

孝”。筆者在訪談一對高齡志友王爺爺和王奶奶時，詢問他們在

最初決定捐獻遺體時是否得到子女的支持。王奶奶表示，當兒子

得知此消息的第一反應為，是不是自己對他們不好、不孝順，並

不同意。可見，子女們會將之首先與“孝”相聯繫。但在此案例

中，通過溝通，最終兒子還是尊重父母的選擇，即對父權的尊重

的“孝”壓過了保留屍體完整性的“孝”： 
 

Q：當時是怎麼勸（兒子同意）的呀？ 

王奶奶：具體的是不太記得了，但是我認為這個裡

頭是這樣。我們和我們兩個兒子的學歷是沒法比的，但

是爸爸在他們心中，是有崇高的地位的，是非常尊敬他

的。尤其我的大兒子，學歷很高，但是對爸爸是非常敬

重的。他也說啊，是不是我們對你們不好，那我說，不

是你們對我們不好，我小兒子，在南京，三天兩頭要送

菜過來給我們吃，叫他不要送，他還要送，那怎麼辦呢。

我還搞得沒有辦法，昨天還送了他燒的牛肉，跟我講怎

麼燒的，我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我不會燒。這個是

我們兩個想這樣，看開了，人死了不就這麼回事啊。 

 
從上述話語中可以看到，在這個家庭中，父親具有較強的權

威性，子女認為父母所說的希望捐獻遺體是其真實意願的表達，

因此尊重父母的意願。但是在現代大部分家庭中，隨著父母年齡

的增大，處於被子女贍養的被動地位，話語的權威性下降，而子

女具有更強的話語權，因此子女往往會認為父母所說的要捐獻遺

體這種與傳統思想相悖的行為，並不是其真實意願的表達，而是

變相表達子女“不孝順”。 

其三，各種不同的喪葬儀式都具有其世俗文化意義，而捐獻

遺體缺乏文化上的合法性。實行土葬大多是認為死者應保存完

屍，入土為安。比如不願意捐獻遺體的受訪人 H 稱，在當地傳統

的喪葬文化中，不給父母實行土葬是子女無德無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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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其實我們家裡是一直連火葬都不想的，我們家裡

一直都是土葬的，就是人整個埋進去。我爺爺的媽媽是

第一年實行火葬，就是從小的家庭傳統就是這樣，就認

為火葬是一種子女無德無能的表現。因為土葬花的錢要

多嘛，因為土葬首先要交罰款，因為現在不允許土葬，

另外一個，土葬也不能買陵園，要埋在人家田裡，還要

賠錢。所以我們當地，如果老人說了要土葬，然後你不

土葬，就會覺得你當子女的不盡孝或者無能的表現。但

是你想，如果他們知道我親人去世了，然後，我又把他

們的遺體捐了，我的天呐…… 

 
據筆者了解，實行土葬並不是少數現象，在中國許多地方都

仍然存在盡可能土葬的做法。（李燦 2016，5）並且可以看出，

在當地的世俗釋義中直接將不保留父母的遺體完整性等同於不孝

順、無能，而捐贈遺體更是不能夠被接受的行為。在個別少數民

族中，也有視土葬為最壞葬法的，如藏族民間實行火葬、天葬、

水葬，而對患有麻風、天花等傳染病人或強盜及受刑而死的囚犯

用土葬，認為可以根絕瘟疫流行和懲治罪犯，打入地獄，永世不

得轉生。但實際上，雖然各地喪禮的執行和組織都有驚人的懸殊

差異，但儀式的整體結構卻是大致相同的。這就是中國方式的文

化標準化的精髓所在，該體制是一個高度包涵的一統結構，但內

部容許這高度的差異。（華琛 2003，111）各種喪葬意識都在表

達一種信仰，是一種表達對死者的哀悼的一種方式，其本質上是

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從其起源、形式、內容以及儀式的實施，都

要受到自然地理環境和生業方式以及外來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因

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民族乃至不

同的社會階層都會形成不同的儀式。 

火葬在不同宗教體系中有不同的文化意涵，在中國影響範圍

比較廣的佛教不重皮囊，認為若埋土中，唯恐死者執著於其形骸

肌膚，以致不能解脫，故以火焚之，則不眷戀而知四大皆空。藏

族的天葬則通過讓鷹等鳥獸吞食屍體來達到靈魂不滅和輪回往

復。“水是人類生命之源”，水葬將水和神、幸福、美好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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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在一起，因此也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相比這些喪葬儀式所具有

的文化意涵，捐獻遺體缺乏文化體系上的合法性，官方話語中將

之看成是利他的高尚行為，與身體完整性的傳統觀念和喪葬文化

之間仍存在鴻溝。（余成普 2014，135） 

可以判斷，在中國社會中，大多數父母與子女在何為“孝”

的觀點上保持一致，即認為子女安置好自己的遺體，保留其完整

性，並且時常去祭拜父母的遺體是“孝順”的表現，但顯然，“志

友”對於“孝”的看法不同於子女。 

首先，所謂“孝順”，順即為順從，他們認為尊重父母的意

願才是“孝”。一位“志友”表示，當自己的子女認同並且尊重

自己的觀點時，他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沒有因年老而降低感到欣

喜。 

其次，由於對死看得淡然，他們更注重生前的生活，認為在

活著的時候要珍惜生命，對於父母則表現為，盡可能在父母在世

時盡孝，而不要在父母死後做儀式性的東西給他人看： 
 

王奶奶：想開一點麼，就這麼點事情。我們兩個人

的觀點就是，老人活著的時候，對他好一點，儘量不要

讓他受罪，去世了就去了，別弄得太麻煩，還花錢。當

年我的母親不在了，他的母親還在。他的弟弟妹妹都說

我們倆的工資不是最多的，但是我們倆寄給老人的錢是

最多的。我們兩個始終認為，父母去世了，那麼等他們

在活著的時候對他們好一點，死了以後有什麼意思啊，

都是做給人看的。他媽媽前幾年 90 歲去世，不容易的，

像他們這種家庭婦女，而且自然睡覺就去世了，乾乾淨

淨的，非常難的。我們就是希望她不要痛苦，睡覺就過

去了，我們就安心了，我們看到了，心裡也安心了。看

著她痛苦，是很難過的，看著心疼。她母親很不容易的，

大床上旁邊一邊一個，兩個小孩，蠻不容易的。 

 
同時，由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這類經典的儒家身體觀被以往研究頻頻提及（方耀 2014，11），

筆者也想驗證在“志友”群體中是否也同樣存在這種將保留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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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與“孝”相聯繫的觀念。但調查顯示，這種觀點對於他

們並沒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可能是由於筆者的訪談物件人數不夠

的原因，但是可以看出，對捐獻者而言，革命身體觀是壓倒這種

傳統身體觀而存在的： 
 

Q：那我們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子女保留你

們的身體可能是為了盡孝，你們是怎麼看的呢？ 

王奶奶：你說的這個，我們好像沒什麼概念嘛，子

女盡孝可能是有的，我們的子女說實話一開始也是不同

意的，也是有想法的，我們一開始跟他們講的時候，他

們就跟我說，怎麼啦，我們對你們不好啊，要遺體捐獻。

但是我們想這樣做啦，那我們就跟他們講，那溝通溝通

也就同意了。怎麼說呢，那尊重我們的意見，也是盡孝

嘛。 

 
由此可見，在父母和子女關於何為“孝”觀念的衝突上，存

在著一系列矛盾衝突。首先，父母認為子女能夠尊重他們的選擇，

讓他們自己決定自己遺體的處理方式是孝順的表現 (方耀 2015，

46) 6，對於將保留遺體完整性與“孝”相聯繫的觀點並沒有過多的

了解。其所追求的父權的權威性，體現的是一種傳統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封建等級倫常。但這種父權制在現代

不斷式微，甚至消失，在現代觀念中，父母與子女之間體現著一

種平等的關係，更甚者，在大多數不同意捐獻的家庭中，子女在

家中反而享有更大的話語權，對於父母遺體的處理擁有更大的決

定權。 

子女對於“孝”的觀念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狀態，筆者認

為，其一方面希望遵從父母的意願，使之達到實現人生價值的目

的；另一方面受縛於輿論的壓力，受到典型的“孝順”的處理遺

體的做法的影響，保留父母遺體的完整性被子女認為是“孝”的

 
(6) 《論語》中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也。”（《論語．學而》），意為只要父親的做法是正確的，都值得堅持，
子女都應該順從父親的意志才是“孝”。遺體捐獻是符合道義的事情，因此
子女應當順從才可謂“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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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為，即便違背了父母的意願，也是在臨死和死後維護父母

的尊嚴的一種善意的“孝”，最終仍然選擇不捐獻。而作為捐獻

者的父母對死亡看得淡然，對於死後的事情並不在意，認為盡孝

應該體現在父母在世時，而不是死後。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處保留父母遺體的完整性的對立面，並

不同於一般的遺棄父母的遺體，不將之妥善處理的“不孝之

舉”，而是貢獻給醫學事業，也就是說與儒家傳統精英文化中的

“捨生取義”相符合，是一種高於一般行為意義之上的高尚之

舉。在現代官方話語中，捐獻遺體也是被冠以“助力醫科大學，

教研再上新水準，省錢、省事、省力又省心，利國、利民、利自

己。”的善舉。“人生一世多磨難，臨走奉獻功德圓滿，三補兩

獻鑄就華章，相助醫學慈懷德善，披肝瀝膽救死扶傷，天行仁道

國祚運倡，萬古敬仰世代流芳。”並且在這一行動後，還能夠達

到“萬古敬仰世代流芳”的作用，能夠幫助父母達到其實現人生

價值的願望。但很顯然，從結果來看，遺體捐贈的官方話語與身

體完整性的傳統觀念和喪葬文化之間仍然存在鴻溝。 

同時，遺體處理是擴大到整個家庭、社區的事情，“孝”的

行為需要得到社會認可。子女所持有的“孝”的觀念是置於整個

社會文化視域下，將遺體處理作為整個家庭、社區的事務考慮的，

而非父母個人的事務。因此，許多家庭的子女大肆操辦葬禮，便

是為了得到社會對於其“孝”行為的認同。 

所以在對待“孝”文化的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矛盾衝突： 

首先，捐獻者認為孝順體現在尊重父母的意願，追求父權在

家庭中的權威性，但與之相矛盾的是這種父權制在現代不斷式

微，甚至消失，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趨於平等，且在大多數不同意

捐獻的家庭中，子女在家中享有更大的話語權。 

其次，捐獻者希望通過捐獻遺體助力醫學發展的方式，提升

生命的精神價值，實現自己作為人的“尊嚴”。但子女認為保留

家人遺體的完整性是使其死得有“尊嚴”的“孝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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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文化觀念方面，阻礙遺體捐獻行為

的並不是單純的以“仁”為本、以孝親倫理為內核的道德型文

化，“落葉歸根”、“死得全屍”、“入土為安”的傳統死亡觀，

以及傳統的儒家思想等等。而是子女和父母之間關於“孝”觀

念、身體和死亡觀念上的衝突，是一個包含著傳統文化、現代文

化、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相互交融和衝突的問題： 

首先，由於筆者的被訪者具有特殊性，他們受毛澤東時代的

身體觀念影響深刻，重視身體的精神價值，持唯物主義死亡觀。

但在其頭腦中又存在著強烈的“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傳統集

體主義觀念，希望能夠為國家做貢獻。而子女受革命思想的影響

弱，在思想上更偏向於傳統文化，在行動時更傾向於採用普遍的

喪葬儀式處理方法，因為處理身體並不是個人的私事，是整個家

庭、社區的公共事務。他們秉持著不完整的保留父母遺體，便會

讓死者死得沒有尊嚴，不僅會給死者的靈魂帶來不安，還會引來

他們對生者的報復的傳統倫理道德觀而選擇不捐獻父母的遺體。

因此雙方在身體觀、死亡觀上的觀念衝突阻礙了遺體捐獻行為。 

其次，從家屬、不願意捐獻者和輿論話語中可以看到，他們

往往將保留親屬死後遺體的完整性的能力及行動與是否孝順相聯

繫，而且可以看到其定義和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十分簡化。

輿論則更為暴力的直接將不保留身體完整性與子女“不孝”掛

鉤，並不了解死者本身的意願，也不會考慮到這是助力醫學發展

的行為，而只認為是還在世的子女非常冷酷無情。這一方面源於

輿論環境對於“捐獻遺體”的誤解，認為表面上為“捐獻”，實

際上是將遺體“售賣”給醫學院等機構；另一方面，喪葬儀式具

有世俗文化含義，而捐獻遺體缺乏文化上的合法性，有些地方甚

至將不能土葬認為是子女無能的表現。因此，即便是父母親口提

出要捐獻遺體，子女也會首先與“孝”相聯繫，認為父母所謂的

“捐獻遺體”並不是他們的真實語義，而只是變相反映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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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順”，讓子女們受到輿論的譴責，因此大多數家庭會反對父母

捐獻遺體。這也反映了子女所代表的整個家庭、社區的輿論力量

與父母帶有個人主義的精英文化之間的力量抗衡，而從結果來

看，前者佔據上風。 

可見，這不僅僅是傳統文化單方面造成的結果，更不僅僅是

子女和父母在傳統和現代、世俗與精英之間十分清晰的二元對

立。想要捐獻遺體的父母既受到現代文化的影響，也受到傳統文

化的影響，正是由於多種文化觀念的衝撞，才會引發衝突。  

    但正如第一部分所述，雖然兩者在觀念上有兩方面的衝突，但

是從深層次來看，兩者都在追求個體生命的“尊嚴”。對於父母

而言，生命的尊嚴是自致性的，身體本身只是一個生物性的物質，

不具有尊嚴，需要通過捐獻遺體這一昇華到國家層面的行為才能

使其獲得尊嚴；對於子女而言，生命的尊嚴是先賦性的，身體本

身具有文化性內涵，通過一些社會賦予意義的喪葬儀式便能使遺

體獲得價值，而只有完整的運行完這一套喪葬儀式，人才能夠有

尊嚴的離開世俗世界。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存在兩點局限性： 

其一，調查地點的代表性問題。筆者的實地調查僅局限於南

京市，該市走在全國殯葬改革的前沿，喪葬文化趨於現代化，民

眾思想較為開放，傳統觀念對民眾的制約弱於其他地區，因此父

母與子女在觀念上衝突較為激烈； 

其二，訪談物件的代表性問題。筆者的主要訪談對象為南京

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志願者成員，在同一組織內其思想觀念存在同

質性趨向，對於捐獻遺體有高度認同，不能代表大多數人對於遺

體捐獻的看法。且由於樣本量不足，更放大上述缺陷。 

因此，該結論在中國部分經濟不夠發達，受到現代文化影響

較弱的地區以及擁有特殊喪葬文化的少數民族地區可能無法適

用，若將結論一般化而不考察地方特殊性可能會引起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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